
加层楼房安全性受市民质疑
市规划局：加盖楼层为临时建筑，使用期限为两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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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点眼

本报去年 1 1月 5日
也报道了关于红十字会
医 院 办 公 楼 加 层 的 稿
子，名为《楼顶私自加
层，防护差路人慌》。从

前后报道中不难看出，
市民最为关心的是个人
安全问题。在加层的建
造过程中，无论是建筑
物掉入住户，还是储藏

室受到损坏，无疑都对
市民的人身安全构成威
胁。市民对加层楼房的
安全性提出质疑是无可
厚非的，毕竟有市民看

见楼房在加层改造过程
中 墙 体 已 出 现 明 显 裂
痕。希望政府能够帮助
查实该楼的安全指数，
让广大市民安心。

本报1月15日讯(记者 张卫建 刘涛) 本
报15日以《楼房加层,附近居民“很受伤”》为题报
道了位于黄河二路渤海七路路口东南角滨州红
十字会医院所在办公楼(所属惠生公司房产)从
去年夏季起开始在原有建筑上加盖楼层一事，
记者从市规划局获悉，加盖楼层为临时建筑，使
用期限为两年。

15日上午，记者来到滨州市规划局监察支
队办公室，工作人员出示了有关对黄河二路渤
海七路路口东南角滨州红十字会医院所在办公
楼进行加层改造的批复手续，上面写到“拟建面
积 1018 . 5㎡、拟建长度 65m、拟建高度
7 . 2m，经现场初勘，原则同意按照审批方案办理
工程手续，工程必须符合《滨州市城市规划管理
办法》要求，未经规划主管部门批准，不得擅自
更改建筑造型、体量及位置。”最后的审批日期
为2011年7月15日。

据规划局工作人员介绍，这是一份临时规
划手续，也就是说惠生公司对黄河二路渤海七
路东南角的房产进行加层改造部分属于临时建
筑。记者通过网上查询，临时建筑是指必须限期
拆除、结构简易、临时性的建筑物、构筑物和其
他设施，临时建筑建设前也须经规划和建设等
部门批准，但在批准书上都应当有规定的使用
期限。滨州市规划局工作人员表示，按照规定，
惠生公司对黄二渤七东南角房产进行加层改造
部分建筑使用期限为两年，两年后在不影响滨
州市总体规划的前提下，需进行续办。

虽然该楼房进行加层改造已得到规划部门
批准，但民众仍旧质疑加层后楼房的安全性，

“楼房加层改造过程中墙体已出现明显裂痕，显
然楼体存在安全隐患，我们就怕哪一天发生意
外情况，到那时再补救就真的晚了。”滨州红十
字会医院所在办公楼南侧居民楼一位梁姓居民
担忧地说。

改造后的楼房能明显看出多了两层。
本报记者 张卫建 摄

去年11月4日，红十字医院办公楼还在加层施工中。
本报记者 王丽丽 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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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加的两层楼已经贴好了保温板。
（白板为广告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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